
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

家長需要學校協助學生用藥須知 
 

為保障學生的健康及安全，需要協助的家長請遵循以下指引： 

1. 學生如身體不適，應留家中休息，直至痊癒後才復課。  

2. 請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在需要學校人員協助前，遞交有效的「家長需要學校協助學生用藥授權書」。 

3. 本校只接受由澳門註冊西醫處，且在有效處方期內屬於該學生的藥物。 

4. 每款藥物需單獨包裝，藥物的包裝上必須寫上學生的姓名、班別及學號，且列明該藥物的藥物名

稱、每天用藥次數、每次用藥劑量及使用方法，以確保學生每次用藥正確無誤及安全。  

5. 家長須提供使用有關藥物的器皿或工具，如餵食針筒、量杯等，器具上的刻度必須清晰。  

6. 學生須在家服食早上第一次藥物。 

7. 如家長交來的藥物已過期、藥物包裝上標示不明(没有學生姓名或藥物名稱或服藥次數等) 、受潮、

開封太久、變色等情況，本校將不協助學生使用有關藥物。  

 

家長需要學校協助學生用藥授權書 
學生姓名 : 班別 : 學號: 藥物來源：診所 / 醫院 

協助使用藥物日期：202  年   月日至   月   日 早上在家使用藥物時間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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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急聯絡電話 : 與學生關係 : 

備註 : *例如: 用藥為每日3次，會以第一次用藥時間計相隔8小時才給予下一次用藥； 

   **按教青局指引，根據家長或監護人提供的書面指示(需按醫生處方或醫囑)及授權下可向學生發

藥或視察學生用藥過程，以及觀察學生用藥後反應，因此，例如像氣霧劑型(如哮喘藥物)等藥物，建議

學生經家長教導後，在學校健康促進人員的視察下，學生自行用藥。 

 

 

本人知悉學生在校使用藥物有風險，同意授權由校方健康促進員代本人協助學生按上述內容使用

有關藥物。  

 

家長 / 監護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更新 2022/01/13 


